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

國際教育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
三、前點各類經費核定之額度，規定如下：   

 (一)課程發展及教學類：核定金額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限。 

 (二)國際交流類：核定金額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為限。 

 (三)教師專業成長類：核定金額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為限。 

 (四)學校國際化類：核定金額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限。   

        前項各款核定，不包括前往或接待香港、澳門及大陸地區之國際教育活動。   

七、本署得邀集學者專家、機關及學校代表組成審查小組，並視年度預算核定計畫及經費，

且於一月十五日前，通知中央主管機關主管之學校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 

九、學校各該主管機關應於九月三十日前遴選學校，並經本署核定作為下一年度任務學校，

協助推動本要點所定事項。 

        前項任務學校應就其任務區域內，協助辦理下列事項： 

 (一)業務之宣導及推廣。 

 (二)申請程序之辦理。 

 (三)各學校核定計畫經費執行情形之管理。 

 (四)資料統整維護及執行成效調查。 

    本署得視實際情形，核定任務學校補助金額；其補助總金額，以新臺幣四十萬 

元為限。     

    第二項任務學校應協助事項之內容及前項補助項目、基準，規定如附件五。 

十一、本補助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署獲配年度預算額度，就

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財力級次，給予不同補助比率，屬第一級者，最高補助百分

之五十；屬第二級者，最高補助百分之七十；屬第三級者，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；

屬第四級者，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八；屬第五級者，最高補助百分之九十。 

十二、本署得視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財政狀況，或因應天然災害或其他特殊需要，酌

予調整核定經費，不受第三點規定之限制。   


